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
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双方”），在相

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，为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，扩大两国在文

化和人文领域友好合作，根据1982年4月8日在北京签订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文化科学技术合作协定》及

有关两国合作的其他法律文件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 一 条

签订本协定的目的是在对等互惠原则的基础上，为双方在对

方国家设立和运营文化中心提供框架，以全面增进两国人民之间

的相互了解，推动文化合作，发展友好关系，促进两国在人文领

域的交流与合作。

第 二 条

根据对等原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里斯本设立“中国文化

中心”，葡萄牙共和国可在北京设立“葡萄牙文化中心”。



第 三 条

一、文化中心的设立和运作须遵守驻在国国内法律，并：

（一）属派遣国的官方文化机构；

（二）在派遣国驻对方国家外交机构指导下运作，但不享受外

交特权或豁免；

（三）有权签署其运营必需的法律文件并开设银行账户；

（四）不从事营利活动。

二、派遣国独立开展文化中心选址工作。在派遣国为文化中

心租赁或购买不动产时，驻在国应尽可能为派遣国提供帮助。

三、文化中心楼舍的设计、建设、改建和装修工作在获得进

行建设、改建和装修的许可后，由派遣国依照驻在国城市建设法

规进行并选择和指定建筑承包商。

四、双方同意驻在国公众出入文化中心和参加在文化中心场

所内外举办的活动，保证文化中心利用适当手段运作其业务。

第 四 条

一、文化中心可开展下列活动：

（一）开展符合其宗旨的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，如展览、演出、

研讨会、讲座、电影和其他音像制品放映等。举办展览和音像制

品放映应符合驻在国进口出版物展览和传播的相关规定；

（二）在文化中心场所内举办推广派遣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

活动；

（三）在文化中心场所内建立图书馆、阅览室、影视放映厅和

多媒体空间，向驻在国公众介绍派遣国历史、文化的图书、期刊、

其他出版物和视听资料的信息；

（四）宣传文化中心的活动信息，向驻在国公众介绍派遣国国

家的历史和现代发展以及文化、艺术、教育、科学和社会生活；

（五）开展符合本协定宗旨的其他活动。



二、在开展上款所述活动时，文化中心可以与驻在国的国家

机构、地方政府、法人和个人建立直接联系。

第 五 条

文化中心在其办公场所外单独或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本协定

第四条中提到的活动时，应符合驻在国相关现行的法律法规，并

提前向驻在国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活动安排并按照通报的内容付诸

实施。

第 六 条

文化中心有权在以下非营利项目中收取适当费用：

（一）演出、展览和其他文化活动；

（二）举办的语言和文化教学活动；

（三）提供目录、海报、节目单等与文化中心组织的活动有直

接关系的其他物品；

（四）为展示本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而开设的茶室或咖啡厅售

卖的物品。

第 七 条

一、有关双方文化中心及其工作人员的收入和财产的纳税问

题，在遵守本协定的基础上，根据驻在国现行法律法规和1998年

4月21日在北京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

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》办理。

二、在遵守驻在国海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的基础上，

以不在驻在国销售及不进行经营性活动为前提，并本着互惠的原

则，双方文化中心享受免除进口下列物品的进口税收（不免增值

税）的待遇：

（一）文化中心所需的文化设备及其日常行政工作所需的家具、

器材和办公用品（不包括机动车辆）；



（二）文化中心开展活动所需合理数量范围内的画册、海报、

节目单、书籍、光盘、唱片、教学器材及各种介质的音像资料等

物品；

（三）在文化中心场所放映的影片。

三、未经驻在国海关同意，上述物品不得出借、出租、抵押、

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。

第 八 条

一、由派遣国政府委派的文化中心工作人员，应具有派遣国

国籍并持公务护照（中国）或特别护照（葡萄牙），入境前应办理

相应签证。除非双方另有约定，他们应当遵守派遣国的劳动和社

会保障法律法规。

二、文化中心招用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是驻在国或派遣国公

民。除非双方另有约定，他们应当遵守驻在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

法律法规。

三、双方应相互通报各自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任免情况，并

依照驻在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时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 九 条

双方应为对方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和 18周岁以下子女

入境和居留手续的办理提供便利和协助。

第 十 条

如对本协定的诠释和实施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进

行友好协商解决。

第 十 一 条

对本协定的任何修订须在双方充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，

并按照第十二条所规定的程序执行方能生效。



第 十 二 条

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，书面通知对方已完成协定生效所需的

国内程序。协定自后一份通知收到起30天后生效。

第 十 三 条

一、本协定有效期5年，并以5年为期自动顺延。

二、任何一方可在本协定有效期满前，提前至少180天，通过

外交渠道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。

三、如果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协定，本协定将于到期日失效。

四、除非双方另有约定，协定终止应不影响双方已开始进行

并在协定终止时尚未全部执行完毕的工作安排、项目或活动，应

延续其有效性并继续执行直至完成。

第 十 四 条

在协定生效之后，本协定签署地一方应立即将本协定提交联

合国秘书处，依照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一百零二条予以登记，并向

另一方通报该手续的完成及登记号。

本协定于二〇一六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每份

均用中文、葡萄牙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如对文本

的解释发生分歧，以英文文本为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 葡萄牙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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